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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隨著網路資訊發達，個人隱私資料的保護意識抬頭，

為了兼顧不動產交易安全的公益性與個人資料隱私權，內政部於

103年 12月 25日修訂土地登記規則第 24條之 1規定，自 104年

2月 2日起，將謄本分為三類，其中任何人得申請之第二類謄本，

改以去識別化方式，僅公開所有權人的姓氏、部分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資料，但仍保留完整住址資料，登記名義人可依需求自行

決定是否申請部分住址隱匿。 

    為了解住址隱匿實際申請情形，藉由 104年實施住址隱匿政

策以來，民眾申辦住址隱匿之相關數據，進一步研究分析住址隱

匿政策及實務運作概況，提出相關建議作為，以提供民眾更有效

的服務政策或措施。 

貳、 研究方法 

一、 資料統計期間：104年 2月 2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二、 研究調查對象及範圍：民眾透過臨櫃或線上等多元管道申辦

住址隱匿服務之情形。 

參、 地籍謄本分類及申請住址隱匿法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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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第 24條之 1規定：「申請提供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

其資料分類及內容如下：一、第一類：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

資料。二、第二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

分統一編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例、設定義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

定需隱匿之資料。但限制登記、非自然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不

在此限。三、第三類：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

資料(第一項)。前項第二款資料，得依登記名義人之請求，隱匿

部分住址資料。但為權利人之管理人及非自然人，不適用之(第二

項)。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令得申請者，得申請第一項第一款資

料；任何人得申請第一項第二款資料；登記名義人、具有法律上

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利害關係人得申請第一項

第三款資料(第三項)。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之申請提供，委託代

理人為之者，準用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第四項)。」 

綜整上開規定，有關申請提供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其資料

分類、內容及申請人資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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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新制三類謄本分類說明表 

法令依據 
103 年 12 月 25 日修訂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之 1 規定

（自 104年 2月 2日實施） 

謄本分類 

第一類 顯示登記名義人全部登記資料 

第二類 

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姓名、部

分統一編號、債務人及債務額比例、設定義

務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需隱匿之資料。但限

制登記、非自然人之姓名及統一編號，不在

此限 

第三類 
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

料 

申請資格 

第一類 登記名義人或其他依法令得申請者 

第二類 任何人均得申請 

第三類 
登記名義人、具有法律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

務得喪變更關係之利害關係人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之 1 規定，第二類謄本住址資料以

完整揭露為原則，惟基於尊重當事人之權益，如揭示部分姓名、

部分統一編號及部分住址資料，尚可符合不動產公示原則需要，

故登記名義人得視需求請求隱匿第二類謄本之部分住址資料，以

達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權之目的，但權利人之管理人，基於事涉公

益與為管理權利人財產權益之考量，其相關資料有公示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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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非自然人者，無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爰不在此限。 

    為利新制謄本核發作業之順行，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土

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之 1 規定，內政部於 104 年 1 月 9 日訂定發

布「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第 3點

明定民眾申辦住址隱匿服務之申請方式、資格及隱匿原則如下：

「本法條第二項登記名義人請求隱匿部分住址資料，應檢附申請

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或以自然人憑證

於網路提出申請。前項所稱部分住址資料，指顯示至段(路、街、

道)，或前六個中文字，其後資料均隱匿。」另基於簡政便民，民

眾得向同一直轄市、縣（市）內跨登記機關提出申請，且如民眾

擁有分屬不同直轄市、縣（市）之土地權利，為避免民眾多次往

返，得由其中一筆管轄之登記機關處理，以提升民眾申辦住址隱

匿之便利性。 

肆、 受理住址隱匿服務申辦情形 

一、 本所受理住址隱匿申請件數概況及分析 

    104 年至 111 年度本所受理住址隱匿申請件數統計如圖

1，申請件數共計 2,270 件，其中以 111 年申請數為最多(計

636 件)，110 年次之，且該服務自 104 年推辦迄今，受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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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有逐年增加之趨勢，除顯示民眾對於個人隱私資料保護意

識愈趨重視，實務上隨著不動產交易的發達，時常接獲民眾

反映受到不動產經紀業者或廣告侵擾之情形，透過機關政策

的宣導，使愈多民眾得知此一保障個人資料隱私之管道，且

現行申辦住址隱匿十分便利，無需以不動產標的所在轄區或

同一直轄市、縣（市）登機機關受理為限，是分析該些因素係

成為住址隱匿申請件數逐年提升之原因。 

 

 

圖 1-本所受理住址隱匿申請件數統計 

二、 受理住址隱匿申請管道統計概況及分析 

    進一步針對本所各年度受理住址隱匿申請管道統計結果

及概況進行探討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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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統計本所 104 年度至 111 年度受理民眾臨櫃申辦住址

隱匿件數 1,663件、線上申辦 301件、跨域代收 222件及

隨案申辦 84件，比率分別為 73%、13%、10%及 4%，顯示

約有七成三的民眾選擇透過臨櫃申辦住址隱匿服務，探究

其原因可能係臨櫃申辦本市轄區之住址隱匿服務皆為現

場辦理完畢，相較於其他申請管道之辦理時間更為即時快

速，且民眾至臨櫃辦理申請倘有相關疑問，櫃檯人員亦得

給予民眾必要協助，提供完善之便民服務。 

2. 其次民眾以線上申辦住址隱匿之比率為第二高，顯見 E化

時代下的網路服務使用率越來越高，其中 109年時申請件

數有明顯成長趨勢，應係自當年度受到 COVID-19疫情影

響，致民眾多選擇透過網路線上服務申辦地政相關業務，

以降低接觸感染風險。 

3. 另探討本所隨案申辦住址隱匿件數較少原因係該服務政

策推辦初期本所未有相關積極宣導作為，故本所近年配合

內政部持續加強宣導民眾得透過多元管道申請住址隱匿

服務，再統計 104年度至 111年度各申請管道相關數據，

其中 111年度民眾隨案申辦住址隱匿件數共計 70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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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比率大幅提升，其他申請管道（臨櫃申辦、線上申辦及

跨域代收）亦有穩定成長趨勢，顯見本所政策宣導達一定

效力及成果。 

表 2-本所各年度受理住址隱匿申請管道件數統計表 

年別 
申請管道 

總件數 
臨櫃申辦 線上申辦 跨域代收 隨案申辦 

104年 134 29 17 0 180 

105年 62 12 21 0 95 

106年 79 14 7 0 100 

107年 171 19 11 1 202 

108年 207 29 30 1 267 

109年 260 63 41 4 368 

110年 319 53 42 8 422 

111年 431 82 53 70 636 

 

圖 2-104-111年度受理住址隱匿申請管道總件數比率 

臨櫃申辦, 1663, 73%

線上申辦, 301, 13%

跨域代收, 222, 10%
隨案申辦, 84, 4%

臨櫃申辦 線上申辦 跨域代收 隨案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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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各年度受理住址隱匿申請管道件數統計 

伍、 結論及建議 

    為達維護交易安全之目的，不動產物權係以公示為原則，於

現今交易熱絡且資訊發達的時代，任何人均得透過網路或向登記

機關申請核發相關地籍資料，於此同時，基於維護當事人權益，

政府機關對於個人資料隱私權益之保護亦成為當前重要政策及

目標，故登記機關為達土地行政之特定目的，依法定職務使用相

關資料時，應衡酌是否符合「避免人格權受侵害（個人資料隱私

保護）」及「促進個人資料合理利用（交易安全維護）」比例原則

之要求。 

另按本次研究統計結果發現，本所受理民眾申辦住址隱匿案

件數量逐年成長，其中以臨櫃申辦件數為最多，線上申辦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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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民眾對於個人資料隱私保護權益的重視，另於實務面舉凡民

眾因受到業者侵擾所欲採取之預防作為、住址隱匿申辦流程之便

利性、申請管道之多元性及政策推廣之能見度等，皆與住址隱匿

政策執行情形有著密切關聯，爰綜整住址隱匿業務之相關作為及

建議如下： 

一、 申請地籍異動即時通併同申請住址隱匿服務 

    現行民眾至本所臨櫃申請住址隱匿及地籍異動即時通服

務，依本所現有機制可由綜合收件櫃檯或簡易案件櫃檯受理

申請，爰針對民眾申請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或住址隱匿）同

時提出欲申請住址隱匿（或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需求時，透

過內部傳遞方式將申請書表交給業務課承辦人員辦理後續申

請事宜，減少民眾於櫃檯間來回奔波情形及等候時間，並就

民眾所需提供更便利之服務。 

二、 持續宣導第二類謄本住址隱匿政策 

    持續宣導第二類謄本住址隱匿政策，以民眾需求為出發，

彙整住址隱匿申請方式、管道及相關應備文件等資訊放置於

網站，提供民眾易讀、易懂、易用服務資訊，民眾得視需求選

擇合適管道進行申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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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導地政士善用隨案申請住址隱匿服務 

權利人申請取得不動產登記，無論是買賣、贈與、繼承、

拍賣等各種原因，皆可於申請登記時併同於登記申請書備註

欄記明隨案申請住址隱匿，權利人即免再另外費時線上或臨

櫃申請，此項隨案申請服務對於民眾最為便利，應於相關會

議場合宣導地政士多加利用。 

四、 主動提供住址隱匿多元服務管道 

    鑑於個人資料隱私及不動產產權保護皆為近年民眾十分

關注之議題，為便利民眾申辦地政業務及提升對不動產權益

保障的了解，除既有住址隱匿申請管道，建議新增住址隱匿

到府到院到社區服務，並於辦理相關活動時，配合地籍異動

即時通一併宣導產權及個資保障相關地政業務，主動提供住

址隱匿及地籍異動即時通收件、宣導及諮詢等服務，大幅減

少民眾到所辦理時間，另亦可錄製住址隱匿相關主題 Podcast

頻道或發布相關住址隱匿 IG貼文，透過輕鬆對談以及簡單易

懂的圖卡分享，建立多元創新宣傳管道，藉由主動行動取代

以往被動宣導的方式，提供民眾更有感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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